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文件 
中茶协字〔2017〕74 号 

  

关于举办 2017 年全国茉莉花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促进我国茉莉花茶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品质提升，搭建业内茉莉

花茶的技术交流及合作平台，助推茉莉花茶品牌推广及产业提质增效，

做大做强茉莉花茶产业，我会拟于“第十届全国茉莉花茶交易博览会、

2017 年中国（横县）茉莉花文化节”期间举办“2017 年全国茉莉花茶

产品质量推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承办单位： 广西横县人民政府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名茶专业委员会 

二、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17 年 8月 21-23 日 

活动地点：广西横县 

三、评选宗旨 

1. 公益原则： 以服务行业为宗旨，对参评企业不收取任何费用； 

2. 三公原则：以公平、公开、公正为原则，接受参评单位、行业



和全社会的监督； 

3. 科学原则：以茶叶品质质量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集

体评分。 

四、评选说明 

1. 本次活动的评审委员会将由行业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行

业组织等机构的具有深厚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茉莉花茶审评专

家组成。 

2. 本次推选从茶叶综合品质和产品质量检测两方面进行评审，参

评茶样在产品质量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关要求基础上，按茶叶综

合品质优次进行排序。 

3. 茶叶综合品质评定依照《茶叶感官审评方法》（GB/T 23776）

具体执行，主要按外形（干评）和内质（湿评）两大项进行审评。具

体采用“五项因子审评法”，即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叶底。 

4. 参评茶样在审评检测前全部进行密码编号，审评过程实行主评

负责制，评委集体以盲审方式进行评审，确保审评结果客观、准确、

公正。 

5. 参评茶样将由广西茉莉花（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

茉莉花茶及制品重点实验室）进行质量检测，参评茶样均免收检测费

用。 

五、参评单位条件 

1. 经当地工商质监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从

事茉莉花茶生产加工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 



2. 具有必要的茶叶生产条件和相关资质，须持有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证或在有效期内的 QS 证）等，具有健全的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制

度，所生产销售的茶叶产品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且近三年内无重大食

品安全事故发生。 

3. 产品正式批量生产 3年以上，拥有独立注册商标、品牌。 

六、参评产品说明 

1.每个参评茶样报送数量为 18kg（36 斤），所有参评茶样均须为

企业实际在售产品。参评茶叶采用产品原销售包装寄送，包装数量不

限，茶叶数量须达到 18kg（36 斤）。对不符合报送数量的茶样，将不

予参评。所有参评茶样均须是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茉莉花茶。 

2.上述参评茶样，0.5kg 用于广西茉莉花（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进行产品质量检测，0.5kg 用于评委专家进行茶叶综合品质评定。

获得“特别金奖”的茶样，2kg 将由活动组委会以成本价购买。剩余的

15kg（特别金奖）茶样和 17kg（金奖、银奖）茶样将由活动组委会在

产品外包装上统一贴标，明示其为“2017 年全国茉莉花茶产品质量推

选活动特别金奖（金奖、银奖）茶叶”，并退还企业，企业可将此茶样

用于产品展示等对外宣传推介活动。对未获奖的茶样，剩余 17kg 茶样

将原样退还企业。 

3.参评茶样外包装应标注有生产日期等内容。产品包装的标志标

签应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 

4.参评茶样外包装应确保完好，无破损、漏气等，切忌用透明塑

料袋或其它有异味的简易包装，以防污染变质，从而影响评审结果。 



5. 参评茶样须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1）《2017 年全国茉莉花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参评报名表》（详

见附件）并加盖公章； 

（2）参评企业的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参评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正本、副页）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参评企业通过认证体系（如 ISO9001、HACCP 或 ISO22000

认证）或者其他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无公害、地理标志等）

的证书复印件。 

七、奖项设定 

本次推选活动根据综合评审结果，拟设立：特别金奖 10 名、金奖

20 名、银奖 30 名，具体根据参评茶样数量和审评结果确定。 

八、结果公布 

1. 推选结果将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文件予以公布，并在中茶协

官网、微信等平台进行宣传。 

2. 组委会将在“第十届全国茉莉花茶交易博览会、2017 年中国

（横县）茉莉花文化节”开幕式上向获奖单位颁发奖牌和证书。 

3. 获奖单位和产品可参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举办的其它相关推

介宣传活动。 

九、参评方式 

请各参评单位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前，将参评报名表纸质版、相

关证明材料和茶样（36 斤）通过快递邮寄或直接送达至广西茉莉花（茶）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快递单须注明“参评茶样”），逾期不候。 



邮寄地址：广西横县横州镇茉莉花大道行政服务新区 7号 

邮    编：530300 

收 件 人：雷  蕾（15078784602） 

          李月菊（18666168826） 

联系电话：0771-7080918 

参评报名表电子版请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ctma_tid@163.com、

hxzhijiansuo@163.com。 

十、活动咨询 

（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名茶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联系电话：申卫伟 (010-66095013、15001235163)  

                       于英杰 （010-66095015、13718469185） 

传  真：010-66018165 

邮  箱：ctma_tid@163.com 

（二）广西横县工商质监局 

联系人、联系电话：陈正上（0771-7202566、13507863822） 

                梁冬明（0771-7202566、15278018570） 

传  真：0771-7202566 

邮  箱：hxjzlg@163.com 

 

附  件：2017 年全国茉莉花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参评报名表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2017 年 7 月 18 日 



附 件： 

2017 年全国茉莉花茶产品质量推选活动参评报名表 

送样单位 

全称 

（盖章） 

 
茶样名称 

（品牌/茶名） 
 

送样单位 

详细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手  机  

邮  箱  传  真  

茶样生产 

时间 

（年/月） 

 

茶样原料 

采摘地 

（省/县） 

 
茶样年产量 

（公斤） 
 

茶树品种  有性/无性  手工/机制茶  

茶样外形 □卷曲    □直条   □颗粒     □其它                        （请注明） 

相关认证 
□无公害茶叶        □有机茶              

□其它                                                       （请注明） 

参评茶样简介（主要制作工序、品质特征，以往获奖情况等，字数不超过 500 字，可另附纸张） 

 

 

 

 

 

 

 

 

 

 

 

 

 

注： 1. 请各参评单位于 2017 年 8 月 15 日前，将参评报名表纸质版、相关证明材料和茶样（36 斤）

通过快递邮寄或直接送达至广西茉莉花（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快递单须注明“参评茶样”），

逾期不候。 

2. 邮寄地址：广西横县横州镇茉莉花大道行政服务新区 7 号（邮编：530300）；收件人：雷蕾

（15078784602）、李月菊（18666168826）。 

3. 参评报名表电子版请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ctma_tid@163.com。 


